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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及预案等

相关文件修订说明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公司于2021年5月12日召开了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公开发行A股

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和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

办理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》。结合近期公司募投项目

执行进展情况，公司决定调整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和募集

资金用途，方案其余内容不做调整，并对预案等相关文件进行相应的修订。 

一、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及调整的具体内容 

1、发行规模 

调整前： 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，本次拟发行可转

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4,500万元（含44,500万元），具体发行数

额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。 

调整后： 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，本次拟发行可转

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,400万元（含20,400万元），具体发行数

额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。 

2、募集资金用途 

调整前： 



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4,500万元，扣除发行费

用后，募集资金用于以下项目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序

号 
项目名称 

项目所属区

域 
实施主体 总投资额 

拟以募集资

金投入金额 

1 
年产 18 万吨聚酰胺 6 新

材料项目 
山东省滕州

市 
控股子公司 55,819.15 20,400.00 

2 
年产 10.4万吨聚酰胺 6

新材料项目 

浙江省杭州

市 
上市公司 47,582.14 24,100.00 

合计 103,401.29 44,500.00 

注：年产18万吨聚酰胺6新材料项目由公司持股51%的控股子公司山东聚合顺鲁化新材料

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

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募集资金（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）若不

能满足上述项目资金需要，资金缺口由公司自筹解决。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

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，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，募集资金到

位后予以置换。 

调整后： 

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0,400万元，扣除发行费

用后，募集资金用于以下项目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序

号 
项目名称 

项目所属区

域 
实施主体 总投资额 

拟以募集资

金投入金额 

1 
年产 18 万吨聚酰胺 6 新

材料项目 
山东省滕州

市 
控股子公司 55,819.15 20,400.00 

合计 55,819.15 20,400.00 

注：年产18万吨聚酰胺6新材料项目由公司持股51%的控股子公司山东聚合顺鲁化新材料

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

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募集资金（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）若不

能满足上述项目资金需要，资金缺口由公司自筹解决。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



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，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，募集资金到

位后予以置换。 

二、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等相关文件修订说明 

文件名称 章节 调整内容 

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

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

（二次修订版） 

二、本次发行概况；

四、本次公开发行可

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

资金用途 

调整发行规模、募集资金用

途 

三、财务会计信息及

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

更新了报告期财务数据及相

关内容 

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

开发行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

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（修订版） 

- 
调整发行规模、募集资金用

途 

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

于公开发行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摊

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

承诺（二次修订版） 

- 
根据调整后发行规模更新相

关数据 

三、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及预案等相关文件修订说明履行的相

关程序 

2021年10月8日，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、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

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及预案等相关文件

修订说明的议案》，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根据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，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

理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

的募集资金投向范围内，根据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度及实际资金需

求，调整或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安排。因此，本议案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，

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年10月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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